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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哈尔滨经开区哈平路集中区哈平西路11号，哈尔滨

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01
128,642,234

29.408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何欢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通知、召开、表决方式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7人；
2、董事会秘书周宝田先生列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8,416,834
比例（%）

99.8247

反对

票数

201,000
比例（%）

0.1562

弃权

票数

24,400
比例（%）

0.0191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8,441,234
比例（%）

99.8437

反对

票数

179,300
比例（%）

0.1393

弃权

票数

21,700
比例（%）

0.0170
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6,121,422
比例（%）

98.2435

反对

票数

2,226,912
比例（%）

1.7346

弃权

票数

27,900
比例（%）

0.0219

4、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8,435,734
比例（%）

99.8394

反对

票数

178,600
比例（%）

0.1388

弃权

票数

27,900
比例（%）

0.0218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8,463,334
比例（%）

99.8609

反对

票数

169,200
比例（%）

0.1315

弃权

票数

9,700
比例（%）

0.007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2
3
4
5

议案名称

《关于2025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董事
薪酬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监事
薪酬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同意

票数

5,988,550
3,934,738
5,983,050
6,010,650

比例（%）

96.7525
63.5706
96.6637
97.1096

反对

票数

179,300
2,226,912
178,600
169,200

比例（%）

2.8968
35.9785
2.8855
2.7336

弃权

票数

21,700
27,900
27,900
9,700

比例（%）

0.3507
0.4509
0.4508
0.156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共5项议案，议案1、2、3、4、5表决通过；
2、本次审议的特别决议议案：无；
3、本次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的议案为：2、3、4、5；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3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郁琼，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量 266,000股，已

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姚佳隆、翁连诚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

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
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3023 证券简称：威帝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7

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0日(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桥路409号4楼会议室(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33
111,004,072

41.573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冯达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表决方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2、董事会秘书孙琳，财务总监沈宇智列席参加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董事会2025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0,761,672
比例（%）

99.7816

反对

票数

232,900
比例（%）

0.2098

弃权

票数

9,500
比例（%）

0.0086
2、议案名称：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0,749,872
比例（%）

99.7709

反对

票数

236,900
比例（%）

0.2134

弃权

票数

17,300
比例（%）

0.0157
3、议案名称：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0,749,872
比例（%）

99.7709

反对

票数

236,900
比例（%）

0.2134

弃权

票数

17,300
比例（%）

0.0157
4、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0,749,872
比例（%）

99.7709

反对

票数

236,900
比例（%）

0.2134

弃权

票数

17,300
比例（%）

0.0157
5、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0,724,072
比例（%）

99.7477

反对

票数

258,700
比例（%）

0.2330

弃权

票数

21,300
比例（%）

0.0193
6、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制定公司2026 年度董事

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0,724,172
比例（%）

99.7478

反对

票数

262,600
比例（%）

0.2365

弃权

票数

17,300
比例（%）

0.0157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持股 1%-5%普通股
股东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其中: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市值 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同意

票数

95,400,000
14,293,126
1,030,946
353,900
677,046

比例（%）

100.0000
100.0000
78.6413
73.4537
81.6558

反对

票数

0
0

258,700
106,600
152,100

比例（%）

0.0000
0.0000

19.7338
22.1253
18.3442

弃权

票数

0
0

21,300
21,300

0

比例（%）

0.0000
0.0000
1.6249
4.421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5

6

议案名称

公司2025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

关于确认公司董
事2025年度薪酬
及制定公司 2026
年度董事薪酬方
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5,324,072

15,324,172

比例（%）

98.2055

98.2062

反对

票数

258,700

262,600

比例（%）

1.6579

1.6828

弃权

票数

21,300

17,300

比例（%）

0.1366

0.111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获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何佳玥、陶宇珏(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

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召集
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结果真实、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形成的决议合
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网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3189 证券简称：网达软件 公告编号：2026-029

上海网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000035 证券简称：中国天楹 公告编号：TY2026-23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行
2025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6年 4月 29日披露了

《2025年年度报告》及《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为便于广大投资者进一步了解
公司 2025年度经营情况，公司定于 2026年 5月 25日（星期一）15:00-16:00在

“约调研”小程序举行2025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本次网上业绩说明会将采用
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约调研”小程序参与互动交流。

为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提前向投资者征集问题，提问通道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开放。

参与方式一：在微信小程序中搜索“约调研”，点击“网上说明会”搜索“中
国天楹”参与交流；

参与方式二：微信扫一扫以下二维码：

投资者依据提示，授权登录“约调研”小程序，即可参与交流。
出席本次网上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严圣军先生，独立董事刘睿智

先生，董事、副总裁兼财务总监涂海洪先生，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陆平先生。
敬请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0807 证券简称：云铝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2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副总经理离任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副总经理离任情况

近日，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铝股份”或“公司”）董事会收

到詹勇刚先生以书面形式提交的辞职报告，因工作变动，詹勇刚先生辞去公司

副总经理职务。詹勇刚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的原定任期为2024年1月30日

至2027年2月21日，根据《公司法》、云铝股份《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詹勇刚

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詹勇刚先生将按公司相关规定做

好工作交接，其辞职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詹勇刚先生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詹勇刚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詹勇刚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对詹勇刚

先生在任职期间对公司所做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二、备查文件

辞职报告。

特此公告。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长安鑫兴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长安鑫兴混合

005186
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兼有增聘和解聘基金经理

江博文

张云凯

2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任职日期

证券从业年限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过往从业经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005341
005049

基金名称

长安裕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长安鑫旺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江博文

2026-5-21
8年

8年

曾任民生通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高级研究员、投资经理
等职务，现任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权益投资部基金经
理。

任职日期

2024-7-9
2024-10-10

离任日期

-
-

001281
005477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国籍

学历、学位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登记

长安鑫利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长安鑫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25-1-23
2025-5-8

否

是

-
中国

研究生、硕士

是

-
-

3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离任原因

离任日期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手续

张云凯

个人原因离职

2026-5-21
无

是

是

4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变更事项，已按规定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

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5月21日

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长安鑫兴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5月21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与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于 2026年 5月 20日 14:30召开，网络投票时间为 2026年 5月 20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
月 20日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地点：长沙市解放东路300号湖南华天大酒店会议厅。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邱君。
（6）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

程》等规定。
2.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或授权代表）共计76人，代

表股份564,619,5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4132%。其中：通过现场
投票的股东 3 人，代表股份 562,572,72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2123％。参加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73人，代表股份2,046,80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09%。

3.参加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74人，代表股份 2,210,6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70%。

4.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对本次股东会进行了见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本次股东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本次股东会审议了以下议案：
议案一、《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564,122,72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9120%；反对432,0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5%；弃权64,8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5%。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1,71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5265%；反对43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5422%；弃权 6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313%。

上述议案的同意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
根据相关法律、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则及《公司章程》，上述议案审议通过。

议案二、《公司2025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564,111,72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9101%；反对432,0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5%；弃权75,8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4%。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1,70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0289%；反对43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5422%；弃权 7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289%。

上述议案的同意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
根据相关法律、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则及《公司章程》，上述议案审议通过。

议案三、《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564,111,72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9101%；反对432,0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5%；弃权75,8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4%。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1,70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0289%；反对43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5422%；弃权 7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289%。

上述议案的同意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
根据相关法律、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则及《公司章程》，上述议案审议通过。

议案四、《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564,111,72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9101%；反对434,2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9%；弃权73,6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0%。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1,70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0289%；反对43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6417%；弃权 7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294%。

上述议案的同意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根据相关法律、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则及《公司章程》，上述议案审议通过。

议案五、《关于公司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64,111,72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9101%；反对434,2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9%；弃权73,6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0%。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1,70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0289%；反对43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6417%；弃权 7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294%。

上述议案的同意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根据相关法律、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则及《公司章程》，上述议案审议通过。

议案六、《关于申请2026年度综合授信及担保额度预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此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湖南旅游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
决。

表决结果：同意 233,202,8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7827%；反对434,2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58%；弃权73,6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5%。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1,70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0289%；反对43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6417%；弃权 7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294%。

上述议案的同意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
根据相关法律、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则及《公司章程》，上述议案审议通过。

议案七、《关于公司向兴湘集团申请财务资助展期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此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湖南旅游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

决。
表决结果：同意 233,177,5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7719%；反对434,2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58%；弃权98,9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3%。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1,67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8844%；反对43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6417%；弃权 9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739%。

上述议案的同意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
根据相关法律、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则及《公司章程》，上述议案审议通过。

议案八、《关于向间接控股股东申请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此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湖南旅游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

决。
表决结果：同意 233,177,5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7719%；反对434,2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58%；弃权98,9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3%。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1,67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8844%；反对43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6417%；弃权 9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739%。

上述议案的同意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
根据相关法律、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则及《公司章程》，上述议案审议通过。

议案九、《关于签订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并对公司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

此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湖南旅游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
决。

表决结果：同意 233,177,5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7719%；反对434,2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58%；弃权98,9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3%。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1,67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8844%；反对43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6417%；弃权 9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739%。

上述议案的同意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
根据相关法律、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则及《公司章程》，上述议案审议通过。

议案十、《关于续聘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64,111,72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9101%；反对432,0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5%；弃权75,8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4%。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1,70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0289%；反对43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5422%；弃权 7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289%。

上述议案的同意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
根据相关法律、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则及《公司章程》，上述议案审议通过。

议案十一、《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64,111,72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9101%；反对434,2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9%；弃权73,6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0%。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1,70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0289%；反对43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6417%；弃权 7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294%。

上述议案的同意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
根据相关法律、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则及《公司章程》，上述议案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周泰山、李赞。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召集人资格及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华天酒店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0428 证券简称：华天酒店 公告编号：2026-024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会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下午14点。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2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5月 20日 9:15一 9:25，9:30一 11:30和 13:00
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
年5月20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2.召开地点：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4.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5.主持人：董事长阮鸿献先生。6.会议通知于 2026年 4月 29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共有 238人，代表股份300,508,74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74,128,225股（注:截至本次股东会股

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 585,604,125股，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为 11,475,900股，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及其他法律法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
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因此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份
总数为574,128,225股）的52.3417%。其中：1、参加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 14人，代表股份282,585,01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74,128,225股的49.2198%；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24人，代表股份17,923,72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574,128,225股的3.1219%；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 227人，代表的股份为18,715,34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74,128,225股的3.2598%；4、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
事务所对本次股东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方式相结合表决，审议并表决通过

了以下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1．审议《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99,416,842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66%；
反对 833,8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75%；

弃权 258,1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5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7,623,4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4.1658%；反对83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的 4.4552%；弃权 258,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
数的1.3791%。

表决结果通过。2．审议《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99,043,942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126%；
反对 1,206,7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016%；
弃权 258,1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5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7,250,5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2.1733%；反对1,206,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
决股份总数的 6.4476%；弃权 258,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1.3791%。

表决结果通过。3．审议《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99,300,842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980%；
反对 820,2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29%；
弃权 387,7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9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507,44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3.5459%；反对820,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
决股份总数的 4.3825%；弃权 387,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2.0716%。

表决结果通过。4．审议《关于公司2025年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99,515,842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96%；
反对 746,3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83%；
弃权 246,6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2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7,722,4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4.6947%；反对74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的 3.9876%；弃权 246,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
数的1.3176%。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关于公司募集资金专项报告一一 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99,007,242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003%；
反对 1,253,8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172%；
弃权 247,7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2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7,213,8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1.9772%；反对1,25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
决股份总数的 6.6993%；弃权 247,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1.3235%。

表决结果通过。6．审议《关于调整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99,206,142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665%；
反对 830,2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63%；
弃权 472,4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7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7,412,7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3.0399%；反对830,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的 4.4359%；弃权 472,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
数的2.5241%。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7．审议《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89,038,127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829%；
反对 11,377,115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860%；
弃权 93,5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1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7,244,7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38.7101%；反对11,377,1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
决股份总数的 60.7903%；弃权 93,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0.4996%。

表决结果通过。8．审议《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 2018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99,132,542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420%；
反对 1,277,1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250%；
弃权 99,1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3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7,339,1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2.6467%；反对1,277,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
决股份总数的6.8238%；弃权99,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
数的0.5295%。

表决结果通过。9．审议《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相关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99,098,242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306%；
反对 991,1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98%；
弃权 419,4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9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7,304,8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2.4634%；反对99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的 5.2957%；弃权 419,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
数的2.2409%。

表决结果通过。10．审议《关于同意子公司向相关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为其提供担保
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99,472,242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51%；
反对 990,6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96%；
弃权 45,900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7,678,8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4.4618%；反对99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的5.2930%；弃权45,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的0.2453%。

表决结果通过。
除审议上述议案外，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会上进行了述职。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2.律师姓名：李达、洪涛。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1．《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2．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一
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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